
法进行诉讼，必须有立法为据。在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以前，司法机关不能把宪法司法化，

这样公民的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比如宪法 ３５条规定公民有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有言

论、出版、结社自由，除了集会游行示威有一项法律以外，其它都没有法律，只有法规或者规

章甚至红头文件，而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有些还不是依据法律来制定的（现在并无这

些法律，无法可据），它们在立法权限和程序上违宪、违反立法法。

（责任编辑：韩　豫）

实践宪法与修改宪法

江　平

宪政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实践宪法，一是修改宪法。“八二宪法”总体而言是一部体

现改革开放理念的好宪法，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宪法所规定的一些权利也没有得到很

好的实现。应该通过一定的机制来实践宪法。

现在，宪法诉讼机制很不完备，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而任何权利如果没有诉权

的保障，就只能是空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把宪法从文字变成行动，最关键的是要建立

宪法诉讼制度，有了宪法诉讼的保障，才能够真正实现宪法中的权利保障。

第一，当个人财产权利受到他人侵犯时怎么办？这很简单，如果某一自然人的财产权利

受到其他自然人侵犯，财产权人诉至法院就能获得保障。第二，自然人的权利受到国家权力

的侵犯怎么办？现在有了《行政诉讼法》，这个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决。第三，当自

然人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侵犯怎么办？如果法律法规或者政府文件侵犯了自然人的权利怎

么办？

在实践中，这三种侵犯权利的情况都存在：一是民事案件中的侵犯，二是行政案件中的

侵犯，三是宪法权利受到的侵犯。而法院立案的情况很不乐观：一般的民事权利受到侵犯，

法院不立案的情况相当普遍；行政案件中不立案的情形就更多；至于宪法权利受到侵犯的案

件，法院根本就不立案。所以，宪法权利受到侵犯后如何保障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

的问题。

２００３年，当时的北大三位博士生就孙志刚案件要求全国人大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

容遣送办法》进行宪法审查。但事件最后以国务院自己撤销该办法而告终，并未真正开辟

诉讼解决的渠道。七届人大制定《监督法》时，已经讨论过中国要不要设计宪法法院或者宪

法委员会来审理宪法诉讼或者由于宪法权利受到侵犯而引起的诉讼这一问题，但却并未能

解决它。现行《监督法》中既没有宪法法院的规定，也没有宪法委员会的规定，只是规定了

由全国人大有关机构来进行技术审核的机制。现在有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诉

讼程序，但没有任何宪法诉讼程序，这也是不能够实现宪法诉讼的一个重要原因。

法院判决不能够依照宪法的条文来判决，这是可以的。但关键在于，这一条前面应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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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前提，即宪法规定的条文必须要通过具体的单行法得到实施。如果单行法没有具体

的规定，法院又不能引用宪法的规定，那它还能引用什么规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虽说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但还缺乏一系列关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

的单行法。否则，如果公民的这些自由和权利受到侵犯，诉至法院，法院应依照什么审判？

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在修改宪法问题上，“八二宪法”终究是三十年前通过的宪法，从今天来看还是有很多

不足的地方，应该把修改宪法视为完善宪政的一个重要措施。２００４年修宪讨论中，吴邦国

委员长曾召集了八位学者开座谈会，其中有七位是法律学者，一位是经济学者（吴敬琏教

授）。笔者在会上提出，不应该将党的某个阶段的新提法、新口号写入宪法，以致宪法随着

党代会决议的口号来变革。

吴敬琏教授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即宪法的修改不应是“关门修改”，应该是“开门

修改”，这是因为宪法涉及到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发表自己的意见。为什

么民间不能够讨论修改宪法？当时的意思就是只能够由中央组织讨论，不能够随便讨论，任

何宪法修改讨论稿的出台都需要有关部门的审查，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改。这种修

改宪法的程序能够集思广益么？能够将宪法修改好吗？所以，“关门修改”宪法是不可

取的。

因此，在修改宪法这一问题上，笔者希望：一是将以口号来修改宪法的作法变成以实质

内容来修改宪法的作法；二是将宪法修改由“关门修改”变为“开门修改”。

（责任编辑：韩　豫）

认真对待宪法的实施

王振民


研究宪法的实施机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是否一定要先有一部理想的宪法，然后再去

实施它，还是先有实施机制，再慢慢完善宪法的实质内容。学界一般都有意无意地认为：中

国宪法还不够好、不够完美，所以实施与否没有关系。这样一来，大家研究的兴趣、注意力就

放在了宪法的实体内容上，而对宪法的实施程序关注不多。

笔者认为，第一，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宪法的实施。从各国宪政的实践来看，没有一个

国家的宪法一开始就是完美的。但并不能因为宪法还不完美，就不去实施它。恰恰相反，所

有国家几乎都在立宪之初就立即开始实行宪法，制定严格的宪法实施程序，使宪法进入政治

实践，然后在实践过程中再慢慢完善其实体内容。美国宪法就是其中的典型。１７８７年制定

的美国宪法一开始没有人权法案，选举制度不完善，黑人和妇女没有选举权，以及存在其他

不少重大瑕疵。即便今天看来，美国宪法规定的总统选举制度、美国参议院的构成等也绝对

说不上完全民主和平等，并不完全符合民主原则和精神，但美国没有因为宪法不完善就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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